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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二批天津市政府专项债券 

信息披露文件 

 

一、债券概况 

（一）基本情况 

2019 年第二批天津市政府专项债券发行总额为 7 亿元，

品种为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债券，全部为新增债券。本期天津

市政府专项债券为 10 年期债券，债券利息按半年支付，到期

后一次性偿还本金，发行后可按规定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和

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上市流通。 

拟发行的 2019 年第二批天津市政府专项债券概况 

债券名称 
债券金额

（亿元） 

债券期限

（年） 
付息方式 

合计 7   

2019 年天津市政府污水处理厂管网配套工程专项债券

（一期）-2019 年天津市政府专项债券（九期） 
7 10 

每半年支付

一次 

（二）发行方式 

2019 年第二批天津市政府专项债券通过招标方式发行。

天津市财政局于招标日通过财政部政府债券发行系统组织招

投标工作，参与投标机构为 2019-2021 年天津市政府债券承销

团成员。招标发行具体安排详见《2018 年天津市政府债券发

行兑付办法》、《2018 年天津市政府债券招标发行规则》、《天

津市财政局关于发行 2019 年第二批天津市政府专项债券有关

事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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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募集资金投向说明 

按照财政部要求，此次发行 2019 年天津市政府专项债券

资金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新增债券用于东郊污水处理厂

和咸阳路污水处理厂管网配套工程项目。 

二、信用评级情况 

经天津市财政局委托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综合评定，2019 年天津市政府污水处理厂管网配套工程专项

债券（一期）-2019 年天津市政府专项债券（九期）信用级别

为 AAA。在债券存续期内，天津市财政局将委托评级公司每

年开展一次跟踪评级。 

三、地方经济状况 

（一）中长期经济规划情况 

近年来，天津市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和本市实际情况，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纲

要》、《中共天津市委关于制定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等要求，制定了《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

一基地三区"的定位、京津冀协同发展、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滨海新区开发开

放五大国家战略叠加，机遇千载难逢，发展潜力巨大。 

《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的

具体内容见附件，各专项规划的详细内容参见天津市政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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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网和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 

（二）2016-2018 年天津市经济基本情况 

2016-2018 年天津市经济基本情况 

 

项 目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17885.39 18595.38 18809.64 

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9.0 3.6 3.6 

第一产业（亿元） 220.22 218.28 172.71 

第二产业（亿元） 8003.87 7590.36 7609.81 

第三产业（亿元） 9661.3 10786.74 11027.12 

三次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 1.2 1.2 0.9 

第二产业（%） 44.8 40.8 40.5 

第三产业（%） 54 58 58.6 

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 14629.22 11274.69 - 

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1026.51 1129.45 1205 

进口（亿美元） 583.65 693.81 726.39 

出口（亿美元） 442.86 435.65 478.6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5635.81 5729.67 -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37110 40278 42976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20076 21754 23065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100） 102.1 102.1 101.8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年=100） 97.9 108.4 99.7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上年=100) 98.3 111.1 101.7 

金融机构（含外资）本外币存款余额（亿元） 30067.03 30940.81 30983.17 

金融机构（含外资）本外币贷款余额（亿元） 28754.04 31602.54 34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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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津市财政收支情况  

（一）公共预算收入、转移性收入、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2017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310 亿元，转移性收入

1530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 210 亿元。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92 亿元，转移性收入 926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82 亿元。 

2018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106 亿元，转移性收入

1093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83 亿元。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865 亿元，转移性收入 691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38 亿

元。 

2019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980 亿元，转移性收入

1049 亿元。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08 亿元，转移性收入 702

亿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转移性支出、地方政府债券

还本支出 

2017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099 亿元，转移性支出 

558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 37 亿元。市级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1072 亿元，转移性支出 648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还本

支出 37 亿元。 

2018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105 亿元，转移性支出

391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 38.2 亿元。市级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1096 亿元，转移性支出 634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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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15 亿元。1 

2019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970 亿元，转移性支出

177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 146.6 亿元。市级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1038 亿元，转移性支出 661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还

本支出 32 亿元。 

（三）政府性基金收支 

2017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总收入 1568 亿元，全市政府性

基金支出 1290 亿元，总收入与支出相抵，全市政府性基金结

余 278 亿元。市级政府性基金总收入 437 亿元，市级政府性基

金支出 363 亿元，总收入与支出相抵，全市政府性基金结余

741 亿元。全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043 亿元，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支出 1164 亿元。 

2018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总收入 1845 亿元，全市政府性

基金支出 1647 亿元，总收入与支出相抵，全市政府性基金结

余 198 亿元。市级政府性基金总收入 611 亿元，市级政府性基

金支出 538 亿元，总收入与支出相抵，全市政府性基金结余

73 亿元。全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065 亿元，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支出 1456 亿元。 

2019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总收入预算 1458 亿元，全市政

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1902 亿元。市级政府性基金总收入预算 518

亿元，市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529 亿元。全市国有土地使用

                                                        
1 2018 年、2019 年转移性收入和转移性支出数据为过程中数据，待财政总决算数据确定后可能会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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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出让收入预算 1387 亿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预算

1816 亿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收支情况 

2017 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17 亿元，全市支出 17

亿元。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12 亿元，市级支出 12 亿元。 

2018 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19 亿元，全市支出预算

12 亿元。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10 亿元，市级支出预算 10

亿元。 

2019 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 13 亿元，全市支出

预算 20 亿元。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 10 亿元，市级支出

预算 10 亿元。 

五、地方政府债务状况 

（一）全市债务情况 

2018年财政部下达天津市政府债务限额为4,159亿元。截

至2018年末，天津市政府债务余额4,078亿元，其中市本级债

务为1,532亿元，占比37.6%；区级债务2,546亿元，占比为

62.4%。 

截至 2018 年末天津市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情况 

单位：亿元 

举债主体类别 政府债务 

市本级 1,532 

16个区 2,546 

合计 4,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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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债务资金投向看，天津市政府债务主要用于市政建设、

土地储备和保障性住房，对天津市可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作

用。具体来看，在政府债务中，用于市政建设1,554亿元，土

地储备1,259亿元，保障性住房707亿元，三项之和占政府债务

总额的86.3%。 

截至 2018 年末天津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支出投向情况 

单位：亿元 

债务支出投向类别 政府债务 

市政建设 1,554

土地储备 1,259

保障性住房 707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90

政权建设 1

科教文卫 66

农林水利建设 131

其他 270

合计 4,078

 

（二）天津市加强债务管理、防范债务风险的政策措施 

天津市严格债务资金管理，合理控制债务规模，政府性债

务风险总体可控。天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政府性债务管理

工作，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完善相关制度，有效防范化解地方金

融债务风险。 

一是加强制度组织保障。近几年，市政府办公厅先后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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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化政府性债务管理改革的实施意见》（津政办发

〔2016〕4 号），规范政府债务举债融资机制；《天津市加强政

府性债务风险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津政办发〔2017〕64 号）

和《天津市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津政办函

〔2017〕20 号），全面防控政府性债务风险并完善应急处置机

制。同时，天津市财政局印发《防控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工作措

施》（津财债务〔2016〕25 号）、《政府债券管理内部工作规程》

（津财债务〔2016〕30 号），《政府性债务风险分类处置指南》

（津财债务〔2017〕45 号），防控全市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加

强政府债券全过程管理，明确我市各级政府偿还责任，实现债

权人、债务人分担风险。通过制度建设，我市已基本形成覆盖

“借、用、还”全过程债务管控体系。同时，我市政府性债务领

导小组已正式发文成立，由市长任组长，分管财政、金融的副

市长任副组长，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全市政府债务

管理、融资平台债务风险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财

政局。 

二是发挥政府举债积极作用。加大创新力度，积极拓展规

范举债的融资渠道，通过建立健全政府投资项目储备库，择优

筛选符合条件的重点项目，申请试点发行专项领域项目收益

债，成功完成全国“首单”棚改债 15 亿元、全市“首单”生

态债 15 亿元的发行工作。密切跟踪政府债务政策走向，积极

争取扩大我市新增政府债务限额，财政部全年下达我市新增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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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额度共计 696 亿元，包括当年新增额度 671 亿元、从其他省

市调剂增加我市 25 亿元，比上年 507 亿元增长了 37.3%，全

部用于重点民计民生和重大项目建设，有力支持了经济稳增

长、基础设施补短板。 

三是严格政府债务预算管理。严格实行政府债务规模管

控，根据区域发展定位、财力状况、债务风险等因素，合理设

定各区政府债务限额，科学分配新增债券额度，各区政府举债

严格控制在批准的限额以内。将政府债务收支分门别类纳入全

口径预算，及时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限额变动、债券发行等

工作，主动接受人大监督并向社会公开。严格政府债券资金使

用管理，明确资金使用范围，配合审计、财政专员办开展债券

沉淀资金清查工作，确保资金使用合规、有效。 

四是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不断健全债务监测机制，全

面检查置换债券资金使用管理，持续推进规范政府举债融资行

为清理整改。健全信息化支撑机制，定期分析评估风险状况，

及时推送预警结果，督促各区各部门实行“一区一策”和“一

企一策”，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和责任人。对置换债券、新增

债券对应项目、资金支付方向、资金结余结转等情况开展全面

排查。同时，将财政部对多省份违法违规举债担保处理案例在

全市通报，督促各区各部门建立规范政府举债融资行为清理整

改台账，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依法完善合同条款，

确保举债依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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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2.天津市经济、财政和债务有关数据 

3.专项债券募投项目情况 

 

                       

 

 

  

 


